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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任务 2：辽宁省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依赖性强，2019年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 1.16，远高于全国 0.54的平均水平；2015

年以来高耗能产业能源消费比重逐年增加，2019年全省六大

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89.6%，较 2015

年又增加 4.3个百分点。高耗能的产业结构、化石能源为主

的能源结构给减污降碳带来较大压力。按照国家要求，辽宁

省“十三五”期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应

较 2015 年分别下降 15%和 18%。而辽宁省“十三五”前四年

两项任务只分别下降 9.49%和 8.62%，均未完成序时目标任

务，部分城市能耗强度居高不下。

整改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一）严格目标责任年度考核。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能耗双控工作，将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纳入工作实

绩考核。印发《关于印发〈2025年各地区碳排放强度降低目

标〉的通知》，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强化部门联

动，加强碳强度下降形势分析，定期估算全市碳排放强度完

成情况。同时，抓住每年全国生态日、低碳日、节能宣传周

等关键节点，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二）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强化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成果在“两高”行业源头管控及对环境要素管理的支撑

作用。梳理形成营口市拟建、存量、在建“两高”项目清单，

开展多部门拟建“两高”项目联合评估论证，强化源头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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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两高”项目准入。

（三）统筹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耗。推动我市重点领域

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十四五”的前四年，我市共完成强制

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 42家，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 156

家。

（四）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统筹规划风光开发布局，推

动风光储氢多能互补，促进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规模化、高

质量发展风光发电，为建设蓝天、绿地、水清的美丽城市提

供坚实能源支撑，谱写绿色低碳发展新篇章。

（五）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制定年度节能监察

计划，2023年对全市 22户工业企业、6户非工业企业及 13

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察，2024

年对 5户国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企业、25户重点用能单位及

3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察；开

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培训，建立重点节能单位节能管理档

案。

（六）推进企业降碳。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完成发电、钢

铁、铝冶炼等行业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技术审核

工作，督促发电、钢铁、铝冶炼行业重点排放单位按时足额

完成碳排放配额清缴。

任务 10：“十三五”前四年，营口市能耗强度指标不降反

升，较 2015年上升 6.3%；能耗增量控制目标未达标，超出

增量控制目标 151万吨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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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一）进一步完善能耗双控目标责任体系。严格目标责

任考核，印发《营口市“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及

年度节能工作要点等文件，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地区、

各部门及重点用能单位。加强能耗双控形势分析，定期通报

全市规上工业综合能耗完成情况。

（二）严格规范审批程序。从严把控能评、安评、环评

等审批关口，同时强化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持续开展已投

产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抽查检查工作，确保已投产项

目实际用能符合节能审查标准，杜绝违规超耗、节能措施未

到位等问题发生。

（三）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制定年度节能监察

计划，2023年对全市 22户工业企业、6户非工业企业及 13

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察，2024

年对 5户国家专项工业节能监察企业、25户重点用能单位及

3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察；开

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培训，建立重点节能单位节能管理档

案。

（四）加强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领域节能管理。

一是工业领域方面，加强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开展重点用能

单位节能培训，建立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档案，完善能耗

在线监测系统建设运行。二是建筑领域方面，严格执行民用

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城镇新建居住建筑 75%、新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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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筑 72%节能强制性标准，新建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

率为 100%。2024年全市公共机构人均能耗、单位建筑面积

能耗数据全部达标；三是交通领域方面，加快公共交通“绿色

转型”。全地区现有城市公交车 1090台，其中新能源和清洁

能源城市公交车 1063 台，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占比超

90%。市内新增、更新城市公交车、巡游出租汽车 100%采用

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车辆。

任务 61：全省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整改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一）健全财政资金投入机制，支持农村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我市已建立常态化、稳定化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同时

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助力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二）加强农村环境整治。2025年，全市农村环境治理

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其中，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省级以

上治理任务共 11条，目前已全部完成治理。同时，我市已

开展常态化排查工作，确保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农村环

境整治工作，覆盖 18 个行政村的整治任务已全面收官，各

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全年计

划覆盖 33个行政村，截至目前已完成 21个行政村治理工作，

剩余 12 个行政村治理任务预计年底前完成，届时我市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率将达到 43.1%以上。

（三）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力度。2025年，计划新建

生活垃圾转运站 14座，已全部完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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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已完成乡镇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划定和保护区勘界立标，持续推进环境整治任务。

（五）加快推进美丽宜居村建设。2025年，计划新建美

丽宜居村 52个，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任务 62：农业面源和畜禽养殖污染还未得到有效控制。

整改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一）深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工作。通过技术推广、

任务落实与过程管控，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有力助推

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在农药减量增效方面，截至 2024年，

全市已累计实施科学用药面积 25.8 万亩；2025 年计划实施

的 2万亩科学用药任务，目前已完成。同时，大力推广先进

植保技术，全市水田植保无人机技术应用覆盖率已达 90%以

上，且该技术正逐步向旱田、果园等领域拓展延伸。依托科

学用药与先进技术的协同应用，全市农作物病虫害损失率已

控制在 5%以内，实现农药使用总量连年下降；在化肥减量

增效方面，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成效显著，应用面积实现

稳步增长：2021年至 2024年期间年均增加 0.4万亩次，2025

年上半年已新增 0.2 万亩次，累计增加 1.8 万亩次，技术推

广覆盖面持续扩大。伴随技术推广，2021-2024 年我市化肥

施用量呈稳步下降趋势，从原先的 4.92 万吨减少至 4.82 万

吨，有效实现农业节本增效。

（二）编制落实我市“十四五”时期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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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畜禽养殖执法监管。2025年，对全市清单内

392家规模养殖场、禁养区内 27家保留养殖场开展双随机执

法检查，重点排查畜禽粪污乱堆乱放、直排、倾倒等行为，

发现环境管理问题 46个、立案查处 3件，全部完成整改。

（四）加强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配套设施建设。2024年，

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6.17%，全市直联直报系统

畜禽养殖场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

任务 71：《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要求，2020

年底前沿海城市国控入海河流总氮浓度在 2017 年基础上下

降 10%左右。辽宁省未有效开展总氮控制工作，2020年沿海

城市涉氮重点行业总氮排放量比 2019 年增加 2396.9吨，增

幅高达 20.24%。全省入海河流总氮浓度不降反升，2020 年

总氮平均浓度比 2017年升高 32.3%。

整改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一）制定涉氮重点行业总氮控制和削减计划。以 2020

年为基准，编制完成全市涉氮重点行业总氮控制和削减计

划。2023年涉氮重点行业企业总氮排放量削减达 19.7%，超

额完成 5%的削减指标。

（二）推进辖区内国控入海河流治理。编制落实熊岳河、

沙河、大旱河总氮浓度控制方案。2024年，熊岳河、沙河、

大旱河总氮浓度分别较 2020年改善 29.0%、23.3%、23.7%；

2025 年 1-9 月，熊岳河、沙河、大旱河总氮浓度较 2020 年

分别改善 41.1%、30.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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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污染治理和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截至 2024 年底，累计实施科学用药面积 25.8万

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达到 206.7 万亩次，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6.17%，直联直报系统畜禽养殖场装备配

套率达到 100%，化肥施用量从原先的 4.92万吨减少至 4.82

万吨。

（四）加强执法监管。2025年，对全市清单内 392家规

模养殖场、禁养区内 27家保留养殖场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

同时，我市深入实施清河行动，开展联动排查，推动问题立

行立改。

（五）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监管。双随机检查城镇

污水处理厂 20 家，发现环境管理问题全部完成整改；同步

开展监督性监测，监测数据全部达标。

任务 76：辽宁省内大多数工厂化、池塘养殖场无尾水治

理设施，尾水经池塘自然沉淀后直排海域，影响海水水质。

整改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一）开展养殖尾水集中治理。完成工厂化海水养殖单

位（户）排污口排查，制定了达标治理工作方案。截至目前，

全市 203 户工厂化养殖户（含育苗室 12 户），已治理完成

167户，上报停养 7户，剩余 29户正在加紧建设。

（二）加快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印发《2024年营

口市水产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

开展水产养殖用药减量、水产种业质量提升、养殖尾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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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

（三）强化海水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开展 2025

年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已完成水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抽查 110批次。

任务 79：《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要求，2019

年年底前完成沿海渔港摸底排查工作，编制渔港名录并向社

会公开，推进名录内渔港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但辽宁省农业

农村部门直至 2020年 10月才对外公开渔港名录。督察发现，

辽宁省渤海海域共有渔港 86 座，大多数渔港存在审批手续

不全、污染治理不到位问题。28座纳入名录管理的渔港中仍

有 19 座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部分渔港仍存在港口污染防

治设施配而未用、港池垃圾清理不及时等问题。58座未纳入

名录管理的渔港更普遍存在审批手续不全、生产生活污水和

渔业垃圾处置设施建设不到位等问题。

整改情况：完成整改

（一）完成全市渔港摸底排查工作，确定我市保留渔港

为 8座（在用渔港为 5座），已完成渔港基本概况、基本设

施、渔船数量、渔获物交易量排查。

（二）保留渔港环评手续均已完善。

（三）保留渔港均按照标准配备了污染防治设施，且垃

圾转运台账健全转运及时，已制定港主责任清单，确保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正常、处置到位。同时持续加强监督检查，确

保渔港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四）保留渔港内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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